宁波工程学院学生自选重修申请表
（请任课老师不要在教务网页上添加此学生名单，请将此学生成绩手写在下面表格内，最后交给学院教学秘书录入成绩）

	姓 名
	
	学号
	
	年级
	

	所在学院
	
	专业
	

	班级
	
	联系方式
	

	申请重修课程
	课程代码
	课程名称
	学分
	备注

	
	
	
	
	

	任课教师

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任课教师（签字）：
年   月    日

	财务处缴费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	学院审核
意见
	审核人（签字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备 注
	教师评定成绩：
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

注：1、课程代码及课程名称必须准确（可到各学院教务办查询）。
2、.本表一式二份，一份交任课教师，一份交所在学院教务办。学院审核为学生所在学院审核。
3、凡已修过该门课程，且成绩合格，自己希望重修的，需填写此表。

4、当前所在年级在2014级及以后的，需到财务处缴费，并签字盖章。
